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A、B、C、D、E、N、O區段徵收
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申請書
一、建築物基地所有權人
__________________與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__________________為申請建築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建築物及其基地標示如下表)，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其所需土地面積之權利價值，茲同意由建築物基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總權利價值內計扣，若原位置保留分配面積有增減差額時，願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補繳差額地價。
	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建築物基地標示表

	土地座落
	地號
	地目
	面積
	建築物基地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有無申請發
給抵價地
	抵價地收件號
	備註

	段
	小段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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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標示表

	建號：
	稅籍編號：
	建築物門牌：

	主要構造：1.
2.
	建築完成日期：
	權利範圍：

	主要用途：1.
2.
	合法證明文件：
	□使用執照 □完工證明 □水電證明 □房屋稅單 □

	各層面積
（㎡）
	地面層
	二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層
	騎樓
	地下室
	合計

	
	
	
	
	
	
	
	
	
	


二、有關下列事項申請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配合辦理：
(一)因審查作業需要，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範圍內之改良物補償費，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__________________同意臺南市政府不必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後15日內完成發價，並於劃定同意保留範圍後，再擇期核實發給。

(二)經核定按原位置保留之建築物，應依本府規定期限內完成繳納差額地價，屆期未繳納者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或不予保留。若採不予保留方式時將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三款及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但書辦理，建築物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依通知期限自行拆除，房屋租金補助費及搬遷獎勵金不予發給，餘依徵收公告當時之補償標準及內容發給。
(三)經核准按原位置保留分配者，原土地及既成建築物所有權人應全力配合區段徵收作業之進行，除實際造成損失外，對於因工程施作所造成之不便，原則不予補償。如因原建築物之高程與施工後毗鄰土地或道路高程不一致造成之問題，應由既成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負責解決。
(四)申請合法建築物基地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在區段徵收期間所生之各項租稅或費用，由原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負擔，不得要求任何補助。
(五)經核准按原位置保留之建築物，於本府通知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前申請放棄原位置保留者，由本府斟酌財務及實際作業情形，決定是否核准；如經核准，以建築物公告徵收當時之補償標準發給拆遷補償費及救濟金，建築物所有權人不得要求領取房屋租金補助費及搬遷獎勵金，其應領抵價地仍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參與公開抽籤分配。
(六)上開配合事項依實際公告之「臺南市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A、B、C、D、E、N、O區段徵收範圍內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土地與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一人者，僅填左列即可）

建築物基地所有權人：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通訊住址（□同戶籍住址）：

申請人所有附件所列土地申請發給抵價地事宜，委託                  代理。委託人確為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合法繼承人)，如有虛偽不實，受託人願負法律責任。
	受託人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附註：

一、建築物基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若未親自到場申請時，應檢附印鑑證明（須為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申請）。
二、原位置保留係以建築物之主要構造物認定，基地配回面積依本案區段徵收審查人員勘查認定為憑。

三、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建築物，妨礙都市計畫規劃使用者，一律拆除；惟合法建築物基地所有權人願意保留，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經本案區段徵收審查人員認定不影響區段徵收者，原則上予以保留，逾申請保留期限未提出申請者其建築物予以拆除。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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